爱成家给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封公开信
——请全国人大法工委将同性婚姻加入民法典，我们5万余人给你们撑腰！

[bookmark: _GoBack]尊敬的全国人大法工委领导同志：

你们好！

我们是一群支持将同性婚姻加入民法典的公民。值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三审稿公开征求意见之际，我们想告诉全国人大法工委，我们已经有5万余人在中国人大网提交了支持同性婚姻法律制度化的意见。这5万余人将是你们接下来推行同性婚姻立法的坚实后盾！
什么是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是指相同社会性别的两个人缔结的婚姻。同性婚姻这个词语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用词，目前国际上也使用婚姻平权这个词来指代同性婚姻。婚姻平权的意思是同性别伴侣和异性别伴侣平等地享有婚姻权，其理论依据为，各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思想在逻辑上的推理延伸。
什么是婚姻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都能平等地与异性结婚，因此不保护同性婚姻并不违反宪法中的平等权条款。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婚姻的本质问题。
两个现代人选择结婚可能有多种原因，可能是陪伴，也可能是生育，还可能是法律保障……但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爱情，这是婚姻关系与亲情关系、友情关系等人际关系在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虽然我们都能平等地与异性结婚，但这种平等掩盖了同性之间也存在爱情的真相，不是真正的平等，而是基于偏见。

一方面，同性之间存在爱情，不赘述。另一方面，异性之间产生爱情可以发展为恋爱关系，也可以发展为婚姻关系；而同性之间产生爱情却只能发展为恋爱关系，不能发展为婚姻关系，后者的选择权被剥夺，这显然是不平等的。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平等保障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的合法权益，有些国家除了将同性婚姻法律制度化之外，还推行了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都适用的非婚同居制度的做法，并让这两种成家的制度平起平坐、并轨行使。例如，1998年，荷兰民法典在第1编第1.5章“婚姻”的后面加了一个第1.5A章“注册伴侣关系”。2000年，荷兰民法典修改了“婚姻”章的部分条款，让同性婚姻法律制度化。此后至今，荷兰一直并行“婚姻”和“注册伴侣关系”这两种成家制度。
举荷兰的例子一是因为，作为20世纪末才诞生的新时代民法典，荷兰民法典更加顺应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的最新潮流，对于21世纪编纂民法典的我国立法者更具参考价值。二是，荷兰的立法者利用推行新民法典的机遇顺势解决了同性婚姻法制化的问题，平息了原本可能会无休无止的争论，让国家社会早日稳定安宁。
婚姻家庭是国家的基石，两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相爱却不能结婚成家，实乃家国不幸！若我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任何一位具有家国情怀、愿意保家卫国的立法者都必定会把同性婚姻立法的问题排到前面来解决，而不是像某民政局的主任那样抱持同性婚姻违反公序良俗的偏见，撕裂社会；更不会坐视相爱之人不能结婚，想和同性结婚的人步入了异性婚姻，引发一系列家庭悲剧。

爱情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向往美好未来的动力之一，也是人类文化的精粹，古今中外皆有歌颂。当代婚姻重视感情基础，我国法院判决离婚也多以双方是否感情破裂为依据，因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在法理上将同性婚姻放进民法典的基础。
中国人如何看待同性之间的爱情
同性之间存在爱情，这是客观事实。但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决策者无不是因为看到本国国民对同性之间爱情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才决定将同性婚姻法律制度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立法者曾短暂使用鸡奸一词指代男男之间合意与不合意的性行为，并将之纳入流氓罪。直到1997年引入罪刑法定的概念，流氓罪被废除，同性之间的性才彻底去罪化。同时，同性之间的爱情也才在法律层面去除了污名。这促使我国公民逐渐敢于承认自己与同性恋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同性伴侣私下或公开举办婚礼，去国外登记结婚，利用自然或非自然生育的方式共同生养小孩，为我国实现同性婚姻法制化奠定了法律实务上的基础。

2000年-2001年，我国婚姻法经历了第二次大修，李银河等社会学家也参与了修法的研讨，并首次提出了同性婚姻入法的意见。但直到2001年我国新婚姻法修订草案的通过，全世界也只有荷兰这一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法制化。

随后将近二十年，国际上实现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国家越来越多，国内呼吁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声音也迅速由学者专家扩展到了普通公民，呼声越来越响亮。因此，2018年9月，当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一审稿草案面向普通公民征求意见时，提出同性婚姻入法意见的人群也不再只是学者专家，而更多的是普通公民了。随后二三审稿征求意见，提出同性婚姻法制化意见的人群也绝大部分是普通公民。而且这次三审稿征求意见阶段，我们的民意基础已经稳固，有5万余人成为了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坚实后盾。

除了这5万余人的坚实后盾之外，在新浪微博上，与同性婚姻法典化相关的话题页面在一日之内超过了2亿次的阅读量。在网上的各类相关投票中，最多的支持票数达到了22万余票，反对同性婚姻法制化的投票人则明显成为了少数。此外，自今年5月24日起，台湾已经开放了同性婚姻登记，这进一步促使大陆民众关注和支持同性婚姻法制化。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台湾在文化上与我们渐行渐远，阻碍两岸年轻一代的交流。我们希望祖国有一个和平的未来。两岸倡议同性婚姻法制化的社会运动几乎同时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显然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我们不该再继续延宕同性婚姻立法的问题，而是应该加快脚步，设置好议程，争取做得更好！

民法典应当如何为同性婚姻作调整
目前实现同性婚姻法典化的国家主要有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全部调整了民法典中婚姻成立的条件，有些较早实现同婚法制化的国家如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在他们的相关条款中出现了“同性、异性”这样的用词，而较后实现同婚法制化的国家则将他们的相关条款改成了性别中立的用词，具体对应到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相关条款，调整的方法是将“男女双方”改为“双方当事人”。
我们建议使用性别中立的用词来调整民法典中相关的条款，不限于婚姻家庭编。例如：夫妻改为“配偶”，父母子女改为“长辈与晚辈直系亲属”，兄弟姐妹改为“同辈旁系亲属”，等。原因是目前国内的社会性别意识已经提升，我们已经知道了跨性别、间性人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类的性别不只男女两种，不应该再在法律制度中使用二元性别的过时用词。婚姻家庭编的具体修改方法我们已经在中国人大网提交了立法意见，并将修改后的草案文档打印寄送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供参考。
此外，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中的结婚年龄也要调整，但很遗憾我们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是调整为二十周岁还是二十二周岁，需要进一步调研决定。
最后，法律制度的改变会促使人们观念的改变。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实现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国家，其国内反对同性婚姻的声音都在逐渐消亡。请全国人大法工委加油，把同性婚姻加入民法典，我们5万余人力挺到底！

此致
敬礼

爱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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